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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字号： 吉人社函〔2023〕9 号 发布日期： 2023 年 01 月 11 日 

  关于开展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的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激励评审申报工作的通知  

   吉人社函〔2023〕9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人社局，省直各部门、各单位，各职称评聘结合单

位：  

   为贯彻落实《吉林省人社领域全力支持抗击新冠疫情若干政策措施》（吉

人社发〔2022〕9号）精神，决定开展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的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激励评审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在疫情防控一线做出突出贡献，在临床救治、检查检测、终末消杀、物资

保障、医疗及隔离设施建设维护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且聘任相应级别

岗位满三年（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满三年）、拟晋升上一级

职称（含晋二、三级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已参加年度正常职称评审通过人员，不再单独激励。已享受 2022 年接触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疫情防控专业技术人员提前一年申报评审上一级职称

政策的人员不得申报。  

   二、评聘原则  

   本次职称（岗位）申报评审工作是落实我省抗击新冠疫情有关政策，给予

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的专业技术人员一次参评机会，评审将重点考察专业技

术人员的职业道德、能力水平和任现职以来的业绩贡献，切实做到把品德好、

能力强、业绩优的专业技术人员评出来。  

   三、指标数额  

   综合考虑 2022 年各地区、各行业抗疫一线人员总量、疫情轻重程度和评

聘结合单位岗位数量情况，全省设定推荐指标 1600 名左右，详见《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激励评审推荐指标分配表》

（附件 1）。  

   四、推荐方式  

   （一）评聘结合高校、医院推荐。由评聘结合高校、医院组织推荐，确定

拟推荐人选，以正式文件形式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二）市（州）人社局推荐。由各市（州）人社局做好指标分解，报属地

人民政府同意后，负责组织本市（州）（含所属县市）的申报推荐工作，由市

（州）人社局汇总确定拟推荐人选，以正式文件形式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  
   （三）省直厅局推荐。由省直厅局干部（人事）部门负责组织所属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择优推荐，推荐名单以正式文件形式报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五、工作程序  

   （一）组织推荐。按照个人自愿申报、主管部门（单位）择优推荐的方式

进行。拟推荐人选须在推荐部门（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  

   （二）填报材料。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送

推荐人选时，应填报如下内容：  

   1.被推荐人在《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激励评审一览表》（附件 2）或《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

术人员三级岗位激励评审一览表》（附件 3）或《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

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二级岗位激励评审一览表》（附件 4）中选择符合自己

的一览表填写。  

   2.推荐单位自行填报《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激励评审汇总表》（附件 5）或《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

专业技术人员二、三级岗位激励评审汇总表》（附件 6）。   

   以上填报材料、公示结果证明及推荐报告等相关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

纸质版须逐页盖章）一并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三）专家评审。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按照

《吉林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吉人社规〔2021〕2 号）规定的程序进行

评审，相关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并监督。  

   （四）结果公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建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对评

审通过人员进行社会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履行发文和聘任手续。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市（州）人社局、省直各厅局、各职称评聘结合高校

（医院）要高度重视推荐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加强政策

宣传，让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应知、尽知，有序推进推荐申报

工作。  

   （二）认真组织。各市（州）人社局、省直各厅局、各职称“评聘结合”

高校（医院）要周密组织，指定专人负责，做好指标分解，做好人员推荐，将
疫情防控期间在临床救治、检查检测、终末消杀、物资保障、医疗、院感防

控、宣传报道、心理疏导、在校学生管理、核酸检测（验）、药品生产研发、

志愿服务及隔离设施建设维护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等表现突出的专业技

术人员推荐上来，确保推荐人选叫得响、靠得住、过得硬。      
   （三）按时申报。各市（州）人社局、省直各厅局、各职称“评聘结合”

高校（医院）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报送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联 系 人：省人社厅专技处 李阁鑫   

   受理时间：2023 年 2 月 9日至 2 月 14日。  

   受理地点：吉林人社电子政务大厅 10号窗口（长春市亚泰大街 3336 号金

业大厦 1层）  

   联系方式：0431-88690926  

   

   附件：  

   1.《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 人员职称激励评审推

荐指标分配表》  



   2.《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激励评审一

览表》  

   3.《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三级岗位激励评

审一览表》  

   4.《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二级岗位激励评

审一览表》  

   5.《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激励评审汇

总表》  

   6.《吉林省 2022 年疫情防控一线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二、三级岗位激

励评审汇总表》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 年 1 月 10日  


